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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.本試題共 4大題，每題各占 25分；共 2頁。 

2.不用抄題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，但應書寫題號。 

3.禁用鉛筆作答，違者不予計分。 

 

一、 論 1982 年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（UNCLOS）框架下公海治安

之維持：試詳述公約對於「海盜行為」（Piracy）之構成要件，並

據以分析各國軍艦在公海上行使扣押權（Right of Seizure）之法理

依據、程序規範，以及為防止權力濫用所設之法律限制。 

二、 甲國為沿海國，已依法宣布二百浬專屬經濟海域（ exclusive 

economic zone, EEZ）。某日，乙國一艘軍艦與一艘海洋調查船先

後進入甲國專屬經濟海域。乙國軍艦在該海域內長時間航行，並

以電子設備蒐集海域周邊之水文與通訊資料；乙國海洋調查船則

未經甲國同意，投放儀器、採集海床樣本並進行海流測量。甲國

海巡機關遂要求兩船立即停止活動並離開該海域，主張乙國行為

已侵害甲國在專屬經濟海域之權利與管轄權。乙國則抗辯稱，該

海域並非甲國領海，乙國船舶仍享有航行自由與其他公海自由，

甲國無權干預。試依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（UNCLOS）分析：  

（一） 專屬經濟海域之法律性質為何？甲國在該海域中享有哪些權

利、管轄權與義務？（9分） 

（二） 乙國軍艦與海洋調查船之行為，在國際法上應如何分別評

價？（8分） 

（三） 甲國是否得要求其停止活動、離開現場，甚至採取執法措

施？（8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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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試從法理本質與規範範疇，解析「國際人道法」（International 

Humanitarian Law, IHL）之內涵，並詳論其與「國際人權法」

（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, IHRL）在適用情境與對象上之

差異與互補關係。最後，請針對「國際人道法」從傳統武裝衝突

法走向當代人道保護之發展趨勢及其核心公約內容，作一系統性

之論述。 

四、 甲為 A國國民，長居 B國，利用設於 C國之伺服器經營假投資平

台，詐騙 D 國、E 國投資人，並透過 F 國協力者提領部分贓款，

再經 G國虛擬資產交易所移轉資金。D國與 E國均向 B國請求引

渡甲，但 A 國主張依本國法不引渡本國人，應將甲交由 A 國自行

追訴；B 國則表示，甲雖非其國民，但其主要犯罪決策與部分金

流均在 B 國境內完成，且被害資料、金融帳戶與重要數位證據多

在 B國，可由 B國審理。E國另主張，若 A國拒絕引渡，至少應

依「引渡或起訴」（aut dedere aut judicare）精神負起追訴義務。

試分析： 

（一） 本案各國可能主張之刑事管轄基礎。（14分） 

（二） 國際法上是否存在本國國民當然優先審判原則？（3分） 

（三） 不引渡本國人原則與引渡或起訴原則之關係。（3分） 

（四） 本案最終管轄的可能選擇。（5分） 


